
- 1 -

上海市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金农〔2023〕188 号

关于加强补贴农业机械管理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：

近年来，我区积极推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优化农机服务资

源配置，不断提升全区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。但由于补贴农机种

类多、受众广、使用时间长等特点，各级涉农单位对补贴农机后

续监管力度不够，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专项监督检查、审计中依

然存在一定的问题。我委针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专项监督检查、

审计中发现的问题，就进一步加强补贴农机监管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完善农机购置程序

（一）购机主体申请。符合农机购置补贴条件的个人或单位

（合作社），提供经村委会盖章证明的《上海市农业机械购置补

贴信息核实表》向镇级农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签订《农机购

置补贴承诺书》。申请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等须进行牌证管理的

农业机械，还需提供相应的有效操作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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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镇级初核。镇级农业主管部门在收到购机主体申请后

审核申请信息，对补贴对象资质条件、生产需求必要性等内容进

行核实确认，确定购机补贴对象，并经各镇、高新区分管领导签

字、镇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盖章后汇总上报。

（三）区级复核。区级农机主管部门复核申请信息并组织公

示，将补贴对象、申请信息、补贴金额等内容公示 5 天无异议后，

在信息核实表上盖章确认并反馈给补贴对象。

二、细化补贴农机监督管理职责

（一）购机主体要求

购机主体应根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要求按实进行补贴申报，

不得虚报、多报、重复申报，不得为套取补贴进行拆、并、转、

骗等行为，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并对申报的真实性负责。

1.购机主体购买的农机属于牌证管理类的，应当到区农业农

村委执法大队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行驶作业，并接受定期

检验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得行驶作业。

2.农机操作人员开展农机作业前应经过培训，驾驶牌证类管

理的农业机械要先取得相应的驾驶证，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按

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。

3.使用者要按照谁使用、谁养护的原则，根据技术规范要求，

做好补贴农机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，并认真做好记录。

（二）各镇、高新区职责

各镇、高新区农业农村部门为本辖区补贴农机管理的责任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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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要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，强化补贴农机监管。

1.加强申报审核。针对购机主体申报农机类型、数量，一要

进行申报材料审核，包括对主体信息、土地流转合同、申报类型

等信息进行审核；二要加强现场核实，对申报主体实地进行核对，

确保申报数据准确。

2.加强农机统筹配置。补贴农机依据《上海市主要农业机械

配置参考标准》规定进行统筹配置，每 350 亩配置不超过 1 台拖

拉机、每 400 亩配置不超过 1 台插秧机、每 450 亩配置不超过 1

台水稻直播机、每 500 亩配置不超过 1 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、每

600 亩配置不超过 1 台喷杆喷雾机、每万亩配置不超过 4 台植保无

人驾驶航空器。在实际生产过程中，各镇、高新区可以根据属地

农业生产进度统一调配补贴机具，提高补贴农机的使用效率。

3.完善补贴资料管理。按规定收集补贴对象相关资料，对补

贴机具进行实地核机，开展补贴资金结算初审。农机购置补贴资

料应妥善管理、分类保存。

4.加强补贴农机监管。各镇、高新区应强化监管意识，加强

全过程监管。在补贴农机申报、审核、购买、使用等各时段中，

如有发现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及时督促购机主体整改，并向上级部

门反应。

（三）区农业农村委职责

区农业农村委负责对全区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情况进行指

导、监督并适时组织检查考核，加强补贴农机的管理并建立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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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机档案。

1.不断完善补贴办法。针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执行中发现的

问题不断完善补贴政策，确保补贴政策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2.加强补贴农机档案资料管理。区农机站要按照“一户一档”

方式归档项目资料，内容包括补贴对象姓名（名称）、身份证号

码（营业执照代码）、联系方式、品种型号、数量、补贴金额、

安装地址（存放地点）、出厂编号、发动机号、牌证号等。

3.完善补贴农机后续监管机制。区农业农村委通过专项检查，

随机抽查等方式对补贴农机进行监管，动态掌握全区补贴农机使

用情况。

三、落实责任追究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及补贴对象应严格按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

要求对补贴农机进行监管。对未按照政策规定落实，造成补贴监

管不到位的相关责任人予以责任追究。

1.申报主体如因个人信息不准确等情况导致不能购买农机

的，责任由申报主体自行承担。申报主体存在多报、瞒报、重复

申报等违规情况的，或非主观因素导致申报情况变化未及时向所

在镇、高新区反馈的，在检查、审计中一旦发现，将作为失信行

为记录，严重失信的主体取消该主体当年度购机补贴和今后 3 年

购机申请资格。

2.各级农机管理单位在农机补贴申报发放过程中违规挪用、

侵占、截留、滞留补贴资金，出现对农户吃拿卡要等违规违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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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的，一经发现即移送纪检等相关部门。

3.享受财政资金补贴的农业机械五年内不得擅自转卖或以租

赁等名义变相转卖，违反此规定的转卖行为，按照国务院《财政

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，并视情节追

缴、暂停、取消违规主体相关或全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。

4.受本市重大建设规划调整、购机组织（个人）因农业生产

经营条件或其它原因导致补贴农机闲置又未达到规定使用年限，

需要进行处置的，经镇、区两级农业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报市农业

农村委备案后，可按照规定办理过户、变更等异动登记手续。

5.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达到《拖拉机禁用与报废标准》

（GB/T16877-2008）和《联合收割机禁用和报废技术条件》

（NY/T1875-2010）规定的报废标准的应当报废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本通知主要针对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农机监管。各镇、

高新区要建立健全补贴农机监管制度，针对近年来检查、审计中

发现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查，防患补贴监管风险，确保补贴

政策落到实处。

2.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

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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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财政局、区农机站
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